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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5001臺東市中山路276號
承辦人：約聘人員 陳儀娟
電話：089-322002#1506
傳真：089-346837
電子信箱：f4061@tait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臺東市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3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終字第112029098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40000A_1120290986_ATTACH1.docx)

主旨：函轉中國青年救國團直屬臺灣省臺東縣團務指導委員會辦

理「113年青年節臺東縣社會優秀青年表揚」實施要點1

份，請 鼓勵所屬踴躍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中國青年救國團直屬臺灣省臺東縣團務指導委員會112

年12月27日(112)青東服字第22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案為慶祝113年青年節，特辦理本縣各界社會優秀青年遴

選及表揚活動。

三、遴選條件：

(一)年齡在18歲以上、45歲以下之非在學青年(出生日期在民

國68年1月1日以後，民國94年12月31日以前)。

(二)品德才能足為青年楷模。

(三)有具體優良事蹟以茲佐證。

(四)符合職業代表性。

四、請有意推薦者於113年2月16日前將推薦表及相關佐證資料

逕寄至該會彙辦(臺東市博愛路425號)，電子檔email至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30000259

■■■■■■民政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1/0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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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911@cyc.tw。

五、歷年曾獲該會評選本縣社會優秀青年者，勿再重複推薦。

正本：臺東縣各鄉鎮市公所、臺東縣各國民中小學、臺東縣政府所屬各機關、臺東縣內
各公私立高中職、國立臺東大學、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立臺東大
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資訊暨終身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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